
全省要建立护士分层管理体
系，以护士不同能力分级为主要标
准，与职称体系有机结合，授予不
同的工作权限，履行不同的岗位职
责和工作任务。

具体来说，各医疗机构要建立
符合护理工作特点的护士分层级管
理制度，结合护士工作年限、专业技术
职称、学历层次等，以护士临床服务
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（包括但不限于

护理理论知识、护理技术操作水平、
疑难复杂护理问题处理能力、急危
重症患者抢救能力、突发事件应急
处理能力等因素）为主要指标，对临
床护理岗护士进行合理分层，体现
能级对应，做到人尽其才，才尽其用。

此外，要将护士分层管理与护
士薪酬分配、晋升晋级等有机结
合，明确护士职业发展路径，拓宽
护士职业发展空间。

临床护士岗位实行分层级管理、能级对应

医疗机构应合理配置及调配
护士人力，意见要求，根据临床科
室特点、患者病情轻重和临床护
理工作量配备数量适宜、结构合
理的护士。病区护士配备应符合
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的要求，每
名责任护士平均负责的患者不超
过 8 个；门诊、急诊科、手术部
（室）、重症医学科等应根据国家
相关要求及诊疗人数、工作量、工
作强度、手术人数等综合因素合
理配备护士。

到2025年，三级综合医院、肿
瘤、儿童、妇产、心血管病三级专
科医院全院护士总数与实际开放
床位比应不低于 0.85∶1；二级综
合医院、部分二级专科医院全院
护士总数与实际开放床位比应
不低于 0.75∶1。基层医疗机构
护士应达到 6.66 万人。各级医
疗机构要根据不同专科特点、护
理工作量实行科学排班，护理排
班要体现对患者的连续、全程、人
性化护理。

每名责任护士平均负责患者不超过8个

二级以上医院要严格落实处方点评制度。门（急）诊处方的抽样
率不少于总处方量的 1‰；病房（区）医嘱单的抽样率不少于 1%。三
级医院要对特定药物或特定疾病药物使用情况进行点评。建立并落
实“双十”管理制度。到 2024年底、2025年底，二级以上医院门诊抗
菌药物处方和住院抗菌药物医嘱的适宜率分别达到73%、75%以上；
处方适宜率分别达到78%、80%以上；处方规范率分别达到93%、95%
以上。

合理用药行动

各地要加速“综合医院临床服务五大中心”麻醉疼痛中心建设，
指导医疗机构建立全院疼痛综合管理制度。到 2024年底、2025年
底，二级以上综合医院疼痛相关重点科室（如肿瘤科、麻醉科、疼痛科
等）对住院患者疼痛评估率不低于70%、80%，癌痛患者疼痛规范诊疗
率不低于60%、70%。

疼痛综合管理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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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参照省级质控中心设置规
划，完善辖区内各级质控中心（组），
将心血管疾病、神经系统疾病、肿瘤
等重点专业质控中心实现地市级全
覆盖，并延伸至50%以上县域。

我省七项行动持续改善医疗服务

监督合理用药
保障手术质量

我省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护士岗位管理

临床护理岗位
护士数量不低于95%

昨日，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，为持续改进、提升全省医疗服务质
量，今年，省卫健委、省委改革办、省医保局联合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患
者安全、手术质量安全、疼痛综合管理、多学科诊疗、合理用药、电子
病历提升、质控织网等七项改善医疗服务行动，让群众看病就医更方
便、更满意。

聚焦手术质量安全，加强术前、术中、术后全链条风险管理，优化
管理机制手段，从系统管理层面保障手术质量。到 2024年底、2025
年底，我省非计划重返手术室再手术率不高于1.9‰、1.8‰；手术期间
低体温发生率、I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率进一步降低。

手术质量安全行动

各级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强化“以患者为中心，以疾病为链条”的
理念，打破传统学科划分和专业设置壁垒，在保障医疗安全的基础上
优化要素配置和运行机制，为心、脑血管疾病，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
患者提供多学科诊疗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
多学科诊疗行动

各地加强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智慧医院建设，推行门（急）诊结
构化病历，提升病历客观、真实、准确、及时、完整、规范水平。到2024
年底、2025年底，病案首页主要诊断编码正确率分别不低于 88%、
90%；力争 85％、90%省辖市综合实力较强的三级医院通过 5级省级
初评；90%、95%县域医疗中心达到4级以上水平。

电子病历提升行动

“织网”行动

记者 王红

从医疗服务要求安全、医疗服务过程安全、优化患者安全管理机
制三个方面抓好落实。到 2024年底、2025年底，每百出院人次主动
报告不良事件年均分别大于2.0例次、2.5例次，低风险病种住院患者
死亡率进一步降低。

患者安全行动

昨日，省卫健委公布《关于进一步
完善医疗机构护士岗位管理的指导意
见》，从岗位设置、人力调配、分层晋
级、绩效考核、岗位培训五个方面完善
护理岗位管理制度，促进护士队伍管
理的科学化、专业化和同质化水平，持
续深化优质护理服务。

意见明确规定，医疗机构护
理岗位分为护理管理岗位、临床
护理岗位和其他护理岗位，均属
于专业技术岗位。

其中，护理管理岗位是指护
理部、科/医学部等从事医疗机构
护理管理工作的岗位。临床护理
岗位是指病区、重症医学科、急诊
医学科、产房、手术部（室）、血液
净化中心、介入手术室、内镜中
心、门诊、治未病科、中医综合治
疗区、医技科室等为患者提供直
接护理服务的岗位。其他护理岗
位是指消毒供应中心、体检中心、

保健办、妇幼保健、感染管理部
门、临床营养科、病案室、120急救
指挥调度等为患者提供非直接护
理服务的岗位。

医疗机构应根据功能任务、
规模和服务量，科学设置护理岗
位，合理配置护士数量。实行按
需设岗、以岗择人、按岗聘用，逐
步建立能进能出、能上能下的激
励性用人机制。原则上，临床护
理岗位护士数量占全院护士数量
不低于 95%，医疗机构要优先保
障临床护理人力资源配备，不得
减少临床护理岗护士数量。

优先保障临床护理人力资源配备

各级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护
士绩效考核指标体系，突出岗位职
责履行、技术职称、工作量、工作强
度、服务质量、患者满意度等指标，
将考核结果与护理岗位聘用、薪酬
分配、职称评聘等挂钩，要充分考
虑护理工作特点，优化内部绩效分
配结构，多劳多得，优绩优酬，重点
向急诊急救、重症医学、儿科等职
业风险较高、工作强度较大的临床
一线护理岗位倾斜，充分调动护士

队伍积极性。
医疗机构要建立科学有效的

绩效考核体系，将考核结果与护士
岗位聘用、职称晋升、个人薪酬、管
理使用挂钩，实现同工同酬、多劳
多得、优绩优酬。同时，要依法依
规保障护士获得工资薪酬、津贴待
遇、社会保险等合法权益，保证编
制外护士与编制内护士享有同等
待遇、做到同工同酬。
记者 王红

编制内、外护士享有同等待遇


